
附件一    

彰化縣各級學校申設資賦優異班計畫書 

一、申請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設班區域及類別：         區           類          資優班 

三、設班緣由（一）背景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辦理資優教育情形 

辦理年度 辦理項目 參加人數 評鑑成績/實施成效 

    

    

    

四、發展計畫（應含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課程與教學規劃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六、師資規劃（一）師資規劃說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規劃任教資優班師資資料（如有適當人選請確實填寫） 

職務別 姓名 
性

別 

年

齡 

任教

科別 

最高

學歷 

主修

專長 
資優教育專業

背景 

（註一） 

資優教師證

編號 

資優教育

服務年資 參加資優教育相關研

習時數（附相關證明） 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 

□男 

□女 
      

  

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 

□男 

□女 
      

  

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 

□男 

□女 
      

  

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 

□男 

□女 
      

  

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 

□男 

□女 
        

【註一】請在欄位中註明代號，資優教育專業背景（可複選）：1.特研所資優組，2.

特教系資優組，3.特教輔系資優組，4.資優教育二十學分，5.未受資優教育專業訓練，

6.其他（請說明）。 

 

七、輔導措施（含資優家長親職教育規劃、資優生輔導辦法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八、設備與資源 

 

 

 

 

 

 

九、經費來源 

 

 

 

 

 

 

十、預期成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二、其他 

（一）辦學績效（請填寫近三年學校及學生表現優異事蹟） 

1.學校方面（關於設班類別相關表現） 

時間 活動項目 特殊表現 主辦單位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2.學生表現方面（關於設班類別相關表現） 

時間 活動項目 特殊表現 參加學生 指導老師 備註 

      

      



      

      

（二）其他補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      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秘書(主任)             主任委員(校長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彰化縣各級學校申設資賦優異班自我檢核表 

 一、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、申請類別：  

設班類別 

□一般智能資優班 

□藝術才能資優班……….□美術 □舞蹈  □音樂   

□學術性向資優班……….______________班 

□ 創造能力資優班 

□ 領導才能資優班 

□ 其他特殊才能  

辦理方式 □集中式資優班  □分散式資優班 

學校所在區域 
□二林區    □北斗區    □鹿港區    □田中區 

□和美區    □溪湖區    □員林區    □彰化區 

 

三、學校自我檢核： 

項  目 檢  核  指  標 是 否 

學校說明 

（檢附資料） 

設班規劃

20% 

1.設班緣起及背景分析明確且合理 

2.設班計畫研擬完整、周延 

3.學校具有利於設班之特色 

4.成立資優班課程及教學研究小組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師資 

15% 

1.規劃內教師具有資優教育背景 

2.規劃內教師具有專業能力 

3.規劃內教師優良表現、成果發表 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課程規劃

20% 

1.能提供學生高層次思考課程 

2.能提供學生引發創造力課程 

3.課程安排兼重認知與情意發展 

4.課程設計符合資優教育理念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輔導措施

10% 

1.具有專門輔導教師或機制 

2.對適應困難學生提供適當之輔導 

□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 



設備與資源

15% 

1.具備良好教學空間（附空間平面圖）、具

備各種教學設備（申設藝術才能班者需列

出已有關於增設班別設備） 

2.能妥善運用家長會與社區資源 

3.能與各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

□ 

 

□ 

□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辦理績效 
20% 

1.學校辦理身障教育成績優良 

2.參加資優相關活動成績優良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      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秘書(主任)             主任委員(校長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